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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干字〔2017〕20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： 

陈正宏同志任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处处长； 

宋英同志不再担任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处处长职务； 

李才富同志不再担任保卫处处长职务； 

陈雄辉同志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，免去其教育

信息技术学院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叶欣同志任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，免去其职业

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黄佳明同志任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委员、书记（定正处级），

免去其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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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岩同志任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部（处）长、学生就业指

导中心主任、人民武装部部长，免去其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副

部（处）长职务； 

石丽红同志任离退休工作办公室主任兼离退休教工党委书

记（定正处级），免去其离退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离退休教工

党委副书记职务； 

陈培新同志任社会服务处处长，免去其社会服务处副处长职

务； 

余怀忠同志任保卫处处长，免去其保卫处副处长职务； 

林伟涛同志任校团委书记（定正处级），免去其党委组织部

副部长职务； 

郭小川同志任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主任（定正处级），免

去其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。 

以上任职人员任职时间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算起，属提拔

任用的，试用期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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